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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申請資格考核： 

 申請時繳交文件，請依下列順序排列： 

1.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申請書 (紙本) 

2. 歷年成績表 (紙本) 

3. 口試委員費清冊  (紙本) 

4.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論文研撰計畫表 (紙本) 

5.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論文研撰計畫書（請繳交電子檔予所辦查驗 ） 

 

 口試完畢時繳交，請依下列順序排列： 

1. 博士論文研究計畫審核表（正本） 

2. 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試紀錄總表（正本） 

3.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成績表（正本） 

4. 領款收據（全部委員完成簽章） 

 

二、資格考核口試流程：  

1. 請於口試前一個月備妥文件送所辦申請口試（並自行辦妥借用口試地點）。 

2. 博士班研究生須於修業三年內完成資格考核。所辦最後一天送成績日：110.07.31。 

(請同學提早準備，請勿拖到最後一刻，以利行政作業) 

3. 口試當天記得帶：博士論文研究計畫審核表、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試紀錄總表、 

資格考核成績表、領款收據。  

4. 口試完畢請繳交文件回所辦。  

5. 其他規定請依研究生事務處公告辦理。  


